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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

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20〕第 11 号 

 

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7 月 13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

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．报告书显示，此次交易作价以深圳市南油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南油集团”）于 2019年 12月 31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

估结果为准。南油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,931,404.23 万元，

较账面价值增值 64.36%。南油集团的主要资产为下属公司深圳市前

海蛇口自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自贸投资”）持有的

前海自贸区内土地资源，该土地资源主要由你公司与深圳市前海开发

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以各自持有的深圳市招商前海驰迪

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驰迪”）与深圳市前海鸿昱实业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鸿昱”）100%股权共同增资注入。 

（1）请说明招商驰迪、前海鸿昱是否构成交易标的具有重大影

响的下属企业，如是，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第 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四

条的规定补充披露其相关信息及评估情况。 

（2）请对比此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与去年 12月增资前海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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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投资的评估过程，说明涉及主要土地资产（包括 T102-0296号宗地、

T102-0310号宗地等）的评估方法、评估假设、核心参数选取等的差

异及原因，前后评估结果变化是否符合所处土地市场的变化趋势及相

关土地规划、开发进展，并进一步分析此次评估结果的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报告书显示，南油集团原 W7部分地块、G1地块、G2地块

被调整为公共配套用地，存在被政府收回的风险，此次评估过程未考

虑相关风险；南油集团下属公司持有的 T102-0049 地块、T102-0230

地块到期后能否进行续期存在不确定性，此次评估系按照正常续期无

需补交地价作为评估前提。对此，你公司与交易对方深圳市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投控”）约定，在交易协议生效后 5年内，

若 G1地块或/及 G2地块或/及W7地块（部分或全部）被政府收回，

被收回地块本次评估值高于政府针对被收回地块土地补偿金额的，相

关差额由深投控在相关政府部门确定被收回地块土地补偿金额之日

起 20个工作日内按 24%的比例向你公司现金补偿；T102-0049地块、

T102-0230地块未来在土地使用期限届满后 2年内未能实现土地使用

期限顺延至国家法定最高年期或需要额外补交地价，给南油集团造成

损失的，在有证据证明上述地块无法实现顺延至国家法定最高年期且

无需补地价之日或目前土地使用期限届满 2年之日（孰早）起 5个工

作日内，由交易双方共同聘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

司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，对涉及地块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评

估，在重新评估的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 20个工作日内，重新评估值

与此次评估值的差额，由深投控按 13.20%的比例向上市公司予以现

金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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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说明前述土地被收回或未能正常续期可能对交易标的未

来经营的影响，对相关地块的评估作价未考虑前述风险因素是否合理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请说明将前述相关补偿义务触发期间限定于协议生效后 5

年内、土地使用期限届满 2年内的主要考虑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

司利益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此次发行股份参考价为你公司首次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

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，可转换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

发行股份价格的 105%。剔除 2019年利润分配影响后，发行股份及可

转换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分别为 15.77元/股、16.60元/股，除上市公司

派发红利、送红股、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、除权行为外，未约定其

他调整情形。请你公司结合当前股价情况等，分析说明选择前述参考

价格的主要考虑，本次交易未设置发行价格、转股价格调整机制的合

理性，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请你公司独

立董事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．报告书显示，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金额为 351,768.50万元，

全部按照初始转股价格 16.60 元/股转股后的股份数量为 201,313,308

股。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回购

股份形成的库存股。请你公司说明可转换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的具体

确定方式。 

5．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相关条款设置

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发行可转债的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．请根据《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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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解答》相关要求，补充披露本次重组预案公告日至本次重组报告书

公告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情况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月 24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7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